
桃園市治平高中第 1屆籃球三對三鬥牛賽計畫 
 

一、活動目的：培養國中學子體能及運動技能，加強運動習慣，並促進團隊合作

之精神。 

 

二、指導單位：桃園市體育會籃球委員會 

主辦單位：治平高中體育組 

協辦單位：元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、偉傑運動實業有限公司 

 

三、比賽日期：106年 12月 16日(星期六) 

          107年 01月 06日(星期六) 

           

四、比賽辦法： 

(一) 報名期間：即日起至 106年 12 月 6日止。 

(二) 賽程公告：於 106年 12月 13 日公告於本校網頁校園公告區。 

(三) 報到時間：比賽日期當日上午 8:30。 

(四) 比賽場地：治平高中室外籃球場 

(五) 比賽分組：1.國中男子組 2.國中女子組(每隊報名最多四位選手) 

(六) 每位選手均由主辦單位投保意外險。 

 

五、報名方式：請至下列網址報名，實際報名以網路上名單為主。 

https://goo.gl/4R1Tw3 

 

六、比賽獎品：各組冠軍隊伍(每人一套雙面球衣) 

          各組亞軍(每人一顆 VEGA室外籃球) 

各組殿軍(每人 VEGA運動毛巾一條) 

 

七、比賽方式：賽制採單敗淘汰賽制，國中男生組上限 80隊，國中女子組上限

40隊。 

 

八、籃球鬥牛賽競賽規則 

(一) 每隊報名 4人，3人參加比賽，其中 1人為隊長。比賽中球員除受傷不得

出賽才得以替補，不足兩人時則宣判沒收比賽，由對隊獲勝。 

(二) 每場比賽時間為 10 分鐘，最後 2分鐘停錶；若得分先達到 15分者

為勝隊。 

(三) 得分判定情況如下： 

1.罰球中籃算 1 分。 

https://goo.gl/4R1Tw3


2.投球中籃算 2 分。 

3.三分投籃區域球中籃算 3分。 

(四) 若因球員有明顯受傷的情況下，經由裁判認定後提出暫停處理，其

暫停時間均為 1 分鐘。 

(五) 比賽開始時，球隊逾時 5分鐘未到場或不足 3人時，應判棄權。 

(六) 投籃動作犯規或團隊犯規次數累計達 5次以上時，由對方進行 2次

罰球（三分線外投籃犯規罰 3 球），每進 1球算得 1分。 

(七) 球員個人犯規累計達 5次時應判出場。 

(八) 所有發球（不得超過 5秒）均須由對方先觸球及雙足站於發球線(三

分線)後開始比賽。發球時，球必須傳出，不得直接投籃，否則喪失

控球權。每次發球時，均由對方觸（摸）球，但觸（摸）球時間不

得超過 2 秒鐘。 

(九) 每次 24 秒進攻時間。 

(十) 抄截獲球，投籃不進，而由防守球員搶得籃板球時，均須雙足重回

三分線外方可進攻；未回三分線外而攻籃者，得分不算，並喪失控

球權；但罰球時，罰最後一球不進，防守方獲得球，須雙足回到三

分線外，方可重新進攻。 

(十一) 比賽時間由裁判或場邊記錄員以碼錶計時，除最後 2分鐘、暫停時

間、球員受傷、或裁決抗議等均須停錶外，其餘比賽時間一律不得

停錶。 

(十二) 參賽球員須持有附照片之有效身份證明文件，比賽前若發現或懷疑

對方球員資格有問題時，可請求裁判進行身分查核，若確實違反規

定，則取消該球員參賽資格，一經判定即為終決，無任何上訴之規

定；比賽開始後就不可以申訴查詢球員資格。 

(十三) 比賽時間終了時，若得分相同，則兩隊所有球員各罰 1球，以定勝

負；若仍同分，則兩隊派代表交互罰球，先領先 1 球者為勝隊。 

(十四) 所有規則及指引均由裁判執行，所有不禮貌、不君子及缺乏運動精

神之行為，均可被判取消其參賽資格。 

(十五) 除以上所述規則外，其餘均按國際籃總（FIBA）國際籃球規則執行。 

(十六) 每場比賽成績均由裁判員交由大會公布。裁判之判決則為終決，不

得抗議。 

(十七) 本競賽規則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增補修訂之，以臻公平、完善之

境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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